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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段：主工作的第三年 

第七十四篇 主警告要儆醒並忠信，渴望藉死得釋，教導分辨時期 

讀經：路十二 35〜59 

壹、 主警告要儆醒並忠信（路十二 35～48） 

一、儆醒預備，因為基督要像賊一樣來到：儆醒是為著被提到主的同在裡 

1. 主告訴我們要儆醒，因為我們不知道主那一天要來。家主，指信徒。房屋，指信徒在

他基督徒的生活裡，所建立的行為和工作。賊是在人不曉得的時候，來偷取貴重的物

品。 

2. 主要像賊一樣，隱密的臨到那些愛祂的人，把他們當作寶貝取走。因此，我們應當儆

醒。 

二、作忠信又精明的管家：忠信是向著主並為著在國度裡掌權，精明是向著信徒 

1. 分糧給他們，意指在教會裡，將神的話和基督當作生命的供應，供應信徒。我們都必

須學習，如何按時將生命的供應，供應主的家人。 

2. 『主人看見這樣行，那奴僕就有福了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的家業』。

這裡的有福，是在國度的實現裡，得著管理的權柄為賞賜。對於忠信的奴僕，主在諸

天之國的實現裡，要派他管裡一切的家業，作為賞賜。 

三、『若是那奴僕心裡說，我的主人必來得遲，就動手打僕人和使女，並且吃喝醉酒；在想

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時辰，那奴僕的主人要來，把他割斷，定他和不信的人同受處分。』

（路十二 45～46） 

1. 那僕人錯誤的原因：那僕人心裡說，我的主人必來得遲。那僕人是信徒，因他是主所

派的，他相信主要來。 

2. 『動手打僕人和使女，並且吃喝醉酒』：動手打就是虐待作同伴的信徒，吃喝醉酒就是

沉醉在屬世的事物裡。 

3. 那僕人的結局：『在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時辰，那奴僕的主人要來，把他割斷，定

他和不信的人同受處分。』那僕人的問題不是他不曉得主要來，乃是他不盼望主回來。

他不喜歡過一種為著主的來臨預備好的生活。 

四、『奴僕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卻不預備，或是不照著他的意思行，那奴僕必多受鞭打。惟有

那不知道的，作了當受鞭打的事，必少受鞭打。多給誰，就向誰多取；多托誰，就向誰

格外多要。』（路十二 47～48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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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主所求於我們僕人的，第一，要『知道祂的意思並預備』；第二，要『照著祂的意思行』。 

2. 『多給誰，就向誰多取；多托誰，就向誰格外多要。』主的賞罰，不是根據你與別人

的比較，而是根據主對你的要求。 

五、所以我們要儆醒忠信地服事快再來的主，免受憂慮打岔，好有分於國度時代的享受。 

貳、 主渴望藉死得釋（路十二 49～53） 

一、 主來要把火丟在地上（路十二 49） 

1. 這火不是戰爭之火，乃指聖靈的火。這火也指屬靈生命的衝力，出於主所釋放的神聖

生命，造成五十一至五十三節的分爭。 

2. 四十九節，『若是已經著起來，那是我所願意的。』這話也可譯為：『我何等願意是已

經著起來的！』這指明在主受死以前，火還沒有著起來，必須主釘十字架、復活、進

入榮耀以後，聖靈才降臨（約七 39）。直等到五旬節的時候，聖靈像火焰一般澆灌下

來，那時福音開始傳揚，教會被建立，於是地上就有『分爭』而失去『和平』。 

二、 主困迫等待神的浸成就（路十二 50） 

1. 主在馬可十章三十八節對雅各和約翰所說的話：『我所喝的杯，你們能喝麼？我所受的

浸，你們能受麼？』杯和浸都是指主的死。杯象徵祂的死是神賜給祂的分，就是祂為

著神救贖罪人所領受的分；浸指明祂的死是神命定祂要經過的路，以完成神為罪人所

預備的救贖。為了我們，祂甘心喝了這杯，也受了這浸。 

2. 『困迫』，也可譯為受拘禁。主在祂成為肉體時所穿上的肉體裡受拘禁。祂需要肉身受

死，需要受浸，使祂無限量的神聖所是，連同祂神聖的生命，得以從祂肉體裡釋放出

來。祂神聖的生命藉祂肉身受死釋放出來，就在復活裡成了祂信徒屬靈生命的衝力。 

三、 主來乃是帶給人分爭，這是撒但的國與神的國之間的衝突（路十二 51～53） 

1. 這裡主問門徒是否以為祂來是帶給地上和平。一面說，主來的確是帶來和平。祂出生

的時候，一大隊天兵讚美神說，『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，在地上平安臨及祂所喜悅的

人。』（路二 14）在以弗所二章十四節，保羅甚至說，基督是我們的和平。 

2. 但另一面說，主來不是帶來和平，乃是帶來分爭。這裡的『分爭』不指戰爭，乃指意

見的分歧；這裡的『和平』不指與戰爭相反的和平，乃指和睦安居。當聖靈的火丟在

地上燒著的時候，特別在猶太人中，一家五個人將要分爭，兩個和三個、三個和兩個，

因為對於教會、對於基督、對於真理的看法有所不同而起分歧，不得安居。 

3. 這分爭是由於不信的人裡面撒但的生命，抗拒信徒裡面神聖的生命而引起的，這是撒

但的國與神的國之間的衝突。 

4. 全地都在撒但的霸佔之下（約壹五 19），屬天的王呼召人脫離撒但的霸佔，這必然引起

撒但的反對；所以撒但煽動在他霸佔之下與屬天的王所呼召的人爭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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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馬太十章三十六節說到，『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裡的人』，這指明撒但煽動人與屬天的

王爭戰，甚至是自己家裡的人。 

參、 主教導分辨時期（路十二 54～59） 

一、 分辨這時期，即分辨這時期的兆頭（太十六 3），這些兆頭乃是： 

1. 施浸者約翰已來宣告彌賽亞的來臨，如經上所預言的（路三 2～6，15～17）； 

2. 彌賽亞就在這裡，將祂自己供應出來，使人能接受祂而得救。 

二、五十七節，『你們又為甚麼不自己判斷，甚麼是公義的事？』即使沒有主的教導，猶太

人自己也有殼多的兆頭，判斷當走的路和當作的事，就是接受主並跟從神。然而，他們

卻拒絕接受主並跟從祂。 

三、對群眾所說，叫他們悔改得救的話 

1. 五十八節開頭的『因為』指明五十八至五十九節是五十七節的延續。 

2. 人救主吩咐猶太人，他們在律法（對頭─約五 45）之下，要去見神（官）並受基督（審

判官－約五 22，徒十七 31）的審判；當他們還在路上（去）時，應當盡力和對頭了結，

得著釋放，使他們不至受基督審判，而被天使（差役─參太十三 41）扔在火湖（監─

啟二十 11～15）裡，若是那樣，他們絕不能從那裡出來，直到永遠（路十二 59）。 

四、對門徒所說，叫他們有國度生活的話 

1. 路加十二章五十八至五十九節的話是對群眾說的（路十二 54），要叫他們悔改、得救。

但在馬太五章二十五至二十六節，這話是用於門徒，要叫他們有國度的生活：『你同告

你的對頭還在路上，要趕緊與他和息，免得他把你交給審判官，審判官交給差役，你

就下在監裡了。我實在告訴你，非到你還清最後一分錢，你絕不能從那裡出來。』 

2. 這裡主說，我們應當『趕緊…和息』，免得我們或我們的對頭死了，或是主回來了，那

時就沒有機會與我們的對頭和好。『對頭』原文意，法律上的對頭，原告。在路上，表

徵我們今生活著的時候。把你交給審判官，這要在基督回來時，發生於祂的審判臺前

（林後五 10，羅十四 10）。審判官是主，差役是天使，監是懲治的地方。從那裡（監）

出來，就是在來世千年國裡得著赦免。 


